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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除非另有说明，本法律意见书中相关词语具有以下特定含义： 

本所 指 国浩律师（天津）事务所 

公司/平煤股份 指 平顶山天安煤业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代码：601666） 

增持人/控股股东/

中国平煤神马集团 
指 中国平煤神马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收购办法》 指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自律监管指引第

8 号》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8号—

—股份变动管理》 

法律意见书 指 
指本所就本次中国平煤神马集团收购平煤股份相应

数量股份所出具的专项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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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浩律师（天津）事务所 

关于平顶山天安煤业股份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增持计划 

之法律意见书 

 

致：中国平煤神马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国浩律师（天津）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中国平煤神马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增持人”、“控股股东”或“中国平煤神马集团”）之委

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以

下简称“《收购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8号—

—股份变动管理》（以下简称“《监管指引第 8号》”）等法律、法规、规范性

文件的规定，就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增持平顶山天安煤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或“平煤股份”）股份事宜（以下简称“本次增持股份”）出具本法律意

见书。 

 

第一节 引言 

 

一、 律师声明事项 

本所律师仅依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发生或存在的事实和我国现行

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发表法律意见。 

增持人已经承诺，对于为本所律师出具本法律意见书而提供的文件、材料、

口头陈述与说明，保证均具有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并保证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增持人向本所律师提供的副本材料和复印件与原件一致。 

 对于本法律意见书至关重要而又无独立证据支持的事实，本所律师依赖有

关政府部门、公司或其他有关单位或机构出具或提供的证明文件、证言或文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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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印件、政府官方网站的核查结果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增持人及平煤股份为本次增持股份事宜向上海证券交易

所报备和公开披露之目的使用，不得被任何人用于其他任何目的。 

 

二、 本法律意见书的结构 

本法律意见书分为引言、正文及签署页三个部分。



国浩律师（天津）事务所                                                            法律意见书 

4 
 

第二节 正文 

 

一、增持人的主体资格 

（一）增持人基本信息 

根据增持人提供的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本

次增持股份的增持人为平煤股份控股股东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其具体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中国平煤神马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0006831742526  

 法定代表人：李毛 

 注册资本：人民币 1,943,209 万元 

 注册地址：平顶山市矿工中路 21 号院 

 营业期限：2008-12-03 至 2058-12-31 

 经营范围：原煤开采和洗选；铁路运输；物资储运；建筑业；电力、热

力、自来水生产和供应；电力、通信工程施工；管道安装与维修；环境监测；招

标代理；租赁和商业服务业；专业技术管理与咨询服务；电梯安装及维修；信息

传输服务；有线电视安装；电影放映；剧场营业与服务；环保设备生产及施工；

物业管理；机电设备修理；承包境外工程；设计、制作、发布广告；煤矿安全仪

器仪表的设计安装；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

汽车销售；木材采伐；苗木花卉种植及销售；住宿、餐饮；旅行社；居民服务业；

生产、销售：帘子布、工业及民用丝、地毯丝、塑料及橡胶制品、化工产品（不

含易燃易爆及化学危险品）、机电产品及配件、矿灯、轻（新）型建材、金属、

非金属管道及配件、防爆电器、矿用通风安全产品、金属构件、水泥、粉煤灰；

批发、零售：焦炭、机动车配件、金属材料、建筑材料、劳保用品、电子产品、

五金交电、皮带、木材、办公机具及配件、观赏鱼及渔具、农产品、食品、预包

装食品、保健品、工艺品、日用百货、服装、饮料、酒；卷烟、雪茄烟零售（限

分支机构）。 

（二）增持人不存在禁止收购情形 

根据增持人出具的承诺并经本所律师适当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 

日，中国平煤神马集团不存在《收购办法》第六条规定的不得收购上市公司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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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下列情形： 

1、负有数额较大债务，到期未清偿，且处于持续状态； 

2、最近 3 年有重大违法行为或者涉嫌有重大违法行为； 

3、最近 3 年有严重的证券市场失信行为； 

4、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以及中国证监会认定的不得收购上市公司的其他情

形。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增持人中国平煤神

马集团不存在《收购办法》第六条规定的不得收购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形，具备实

施本次增持的主体资格。 

 

二、本次增持股份的基本情况 

（一）本次增资股份前增持人的持股情况 

根据增持人提供的资料并经本所律师适当核查，本次增持股份前，中国平煤

神马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平煤股份 1,101,770,646 股 A 股股份，占平煤

股份总股本的 44.51%。 

（二）本次增持股份计划 

2024 年 7 月 30 日，平煤股份收到公司控股股东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发送的关

于增持平煤股份股票的通知并发布了《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增持股份计划的公告》

（编号：2024-082）。根据该公告，中国平煤神马集团拟计划自 2024 年 7 月 30

日起 6个月内, 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增持公司A股

股份，以不高于 12 元/股的价格，累计增持金额人民币 3 亿元-6 亿元。 

（三）本次增持股份实施情况 

根据增持人及平煤股份提供的关于增持股票实施完毕的告知函等资料，自

2024 年 7 月 30 日至 12 月 12 日期间，中国平煤神马集团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

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合计增持公司 49,502,900 股股份，占目前公司总股本

的 2%，交易金额 491,421,433.90 元。 

经前述增持，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 1,151,273,546

股股份，占目前公司总股本的 46.51%。 

根据《证券法》的相关规定，增持人在法定期限内不减持所持公司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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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本所律师核查，增持人中国平煤神马集团系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

以集中竞价方式增持公司股份，增持人本次增持股份符合《公司法》《证券法》

《收购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三、免予提出豁免要约申请的法律依据 

根据《收购办法》第六十三条第二款第四项规定，投资者在一个上市公司中

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者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的 30%的，自上述事实发生之日

起一年后，每 12 个月内增持不超过该公司已发行的 2%的股份，可以免于向中国

证监会提出豁免要约收购义务的申请，直接向证券交易所和证券登记结算机构申

请办理股份转让和过户登记手续。 

本次增持前，增持人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1,101,770,646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4.51%，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30%。本次增持

中，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合计增持公司股份 49,502,9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

相关增持计划已实施完毕，符合相关免于提出豁免要约收购义务的申请条件。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本次增持属于《收购办法》规定的增持人可以免于向

中国证监会提出豁免要约收购义务申请的情形，可直接向证券交易所和证券登记

结算机构申请办理股份转让和过户登记手续。 

 

四、本次增持股份的信息披露情况 

经本所律师核查，增持人及平煤股份已就本次增持的相关情况在指定的信息

披露媒体上发布了相关公告，具体情况如下： 

2024 年 7 月 30 日，平煤股份发布《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增持股份计划的公告》

（编号：2024-082），披露了本次增持股份计划的具体内容，详见本法律意见书

“二、本次增持股份的基本情况”。 

2024 年 8 月 22 日，平煤股份发布《关于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份实施进展暨

增持股份比例达到 1%的提示性公告》（编号：2024-089），披露了增持人增持

股份达到 1%的情况，符合《收购办法》第六条的相关规定。 

平煤股份目前起草的《关于控股股东增持计划实施完成的公告》（编号：

2024-114），将与本法律意见书一并提交上海证券交易所并予以公告。 

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增持人及平煤股份已就本次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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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股份履行了现阶段所需履行的信息披露义务。 

 

五、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经核查后认为，本次增持股份的增持人具备实施本次增持的主体资 

格，不存在《收购办法》第六条规定的不得增持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形；本次增持

股份符合《公司法》《证券法》《收购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本次增持股份符合《收购办法》规定的条件，可以免于向中国证监会提交豁免要

约收购申请；公司已就本次增持股份履行了现阶段所需履行的信息披露义务。 

（以下无正文，为签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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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签署页 

（本页无正文，为《国浩律师（天津）事务所关于平顶山天安煤业股份有限

公司控股股东增持计划之法律意见书》签署页） 

本法律意见书于 2024 年 12 月 13 日出具，正本一式三份，无副本。 

 

国浩律师（天津）事务所（盖章） 

 

负责人（签字）： 韦  祎               经办律师（签字）：张  宇 

 

                                                                

 

李子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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